
- 1 -

怀政办秘〔2023〕20号

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怀远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

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各直属机构：

《怀远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

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2023年 6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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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远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共

交通工具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

进一步提升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荣誉感、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尊崇感，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军属、尊重退役军人

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良好氛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

障法》《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蚌埠市退役军人和其他

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及有关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优待对象范围

全国范围内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、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》（以下简

称“优待证”）的人员。

二、优待内容及方式

优待证持证人凭优待证免费乘坐我县县内公共交通工具（不

含定制公交、城际公交、城乡公交），新增常规线路参照执行。

优待对象乘坐公交时，应主动出示优待证，经驾驶员核验后免费

乘车；待刷卡系统升级完善后，实行刷卡乘车。优待证仅限本人

使用，不得转借他人。

三、实施时间

2023年 6月 1日起实施。

四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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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为优待对象实行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

具政策，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

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决

策部署的具体抓手，也是我县创建全省双拥模范县的具体行动。

各有关部门要不断深化思想认识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进退役军

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；各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要进一步推动优待证申领制发及有关优待政策宣传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牵头推进优

待证申领制发及有关优待政策宣传工作；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牵

头落实优待证公交刷卡功能升级、督促指导县公交公司具体落实

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公共交通优待政策。试运营时间为 3个月，试

运营期间乘车需出示优待证，3个月后升级刷卡系统，本县优待

对象实行刷卡乘车，县外优待对象凭证乘车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县公交公司落实优待政策减免产生的

费用纳入财政补助，由县交通运输部门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县财

政部门负责落实资金保障。试运营期间乘车人次及产生费用参照

实行刷卡乘车后前 3个月的刷卡记录测算；实行刷卡乘车以后的

乘车人次及产生费用按刷卡记录据实测算；县外优待对象乘车人

次及产生费用按 1 万元/年的标准结算。以上费用由县交通运输

部门按年度向县公交公司予以补助。县内公交车刷卡系统升级完

善产生费用由县交通运输部门向公交公司全额予以补助。

（四）确保落地见效。各有关部门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，

广泛开展宣传，使社会各界了解优待政策，使广大退役军人和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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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等其他优抚对象优待

证持证人知晓自身权益；要加大业务人员培训力度，做到熟练掌

握优待内容，用心用情做好优待服务工作，将好事做好，确保优

待政策落地见效。

附件：怀远县城区公交营运线路一览表

2023年 6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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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怀远县城区公交营运线路一览表

序号 路别 起点—终点

1 1路 荆盛驾校——县职业技术学校

2 2路 华菱汽贸——新一中

3 3路 朱岗村——白乳泉风景区

4 4路 白莲坡粮食加工区——中小企业园

5 5路 温馨家园——陈郢

6 6路 综合客运站——白乳泉风景区

7 7路 白莲坡粮食加工区——省荣军医院

8 8路 综合客运站——老西门

9 9路 综合客运站——自行车产业园

10 10路 综合客运站——新一中

11 山南线 华菱汽贸——老党校


